
昨天上午，铁路奉化站派出所民警肖红宇，接到了一个从
吉林长春打过来的电话，“谢谢您，肖警官，我们已经到家了，再
次感谢您的帮助。”打来电话的是吉林市民刘先生，前晚，他和
妻子开车将女儿接回了家。就在几天前，16岁的女儿离家出
走，刘先生夫妇开车从吉林长春追到杭州，又追到奉化，这才
“截”住了女儿。

“他女儿离家出走，路过奉化，本准备去台州的。刘先生夫
妇开了2000多公里车赶过来，可怜天下父母心啊！”肖警官昨
天告诉记者说，为人父母不容易，教育孩子要注意方法，但孩子
们也要体谅父母。

3月24日中午12点，一对中年夫
妇风尘仆仆地来到了铁路奉化站派出
所，寻求民警的帮助。

“我女儿离家出走了，从车票看，已
经到你们奉化了。”来人正是刘先生夫
妇，刘先生焦急地告诉值班民警肖红
宇，他们是从吉林开车，一路赶过来的。

当时正是午餐时间，肖警官一看情
况紧急，顾不上吃饭，赶紧帮他调监
控。在这间隙，刘先生介绍说，女儿今
年16岁，在长春读初中，在家里和父母
拌了几句嘴，就跑出来了。

根据刘先生提供的信息，肖警官查
到，刘先生的女儿小艺（化名）当天乘坐

G7581次列车到了奉化，到站时间应该
是11点53分。

也就是说，刘先生紧赶慢赶，还是
错过了女儿到站时间——当他们到达
奉化站时，小艺提前10分钟离开了。

根据小艺的体貌特征，肖警官经过
仔细甄别，发现一名身高、步态、衣着都
和小艺都点像的女孩子。但是在她的
身边，还有另外一名年轻男子。刘先生
过来一看，立马就认出来了：是他女儿。

肖警官继续查询，注意到更多细
节：该年轻男子前一天在杭州就出现
过，而且，两人是一起乘坐G7581次列
车到奉化的。

16岁女孩从长春跑到奉化

“这个男孩我们不认识啊，怎么会
和小艺在一起？”刘先生夫妇俩都比较
紧张，紧紧地盯着屏幕。

通过连续三个小时的轨迹跟踪和
信息查询，肖警官终于确认了这对年轻
人的出走路线。监控视频里显示，两个
人沿着匝道走到了站前路，接着就消失
在镜头中，不知所踪。

他们去了哪里？因为已经出了奉
化站派出所的辖区，肖警官联系上了西
坞派出所，寻求对方帮助。不过，直到当
晚，都没有好消息出来。在肖警官的安
顿下，刘先生夫妇在奉化城区住了下
来。但刘先生夫妇哪睡得着，微信一条
条地发给肖警官，询问最新进展。这让

肖警官格外“紧张”，苦苦思考着突破口。
突然，肖警官灵机一动，既然女孩

的线索已经断了，何不从与她一起的男
孩子入手？肖警官辗转确认了男孩的
个人信息，并顺利联系上他的父亲吴先
生。然而，吴先生的回话，让肖警官颇
感失望。原来，吴先生家住浙江三门，
儿子小吴20岁，也离家出走快一年了，
根本就联系不上他，要不是肖警官通知
他，家里人都还不知道小吴在奉化呢。

“警官，拜托你也帮我们找找他，我
们马上赶过来。”原本是要找一个人，这
下还多了一个人。肖警官也觉得无
奈。这条线索又断了，只好再从其它处
入手。

同行男孩也已离家出走一年

就这样，在焦急的搜寻和等待中，
两天过去了。27日，一直盯守着的肖
警官，终于发现了两人的车票动向。

“他们买了去台州的车票。”肖警官
一下兴奋了起来。当天上午8点多，摸
准了发车时间的他来到了站前广场上

“守株待兔”。终于，8点40分，他等来了
“目标”。

一对青年男女准备进站，早已记清
楚两人样貌的肖警官，径直走了上去。

“你好，请出示身份证检查一下。”拿过来
一看，没错，就是他俩。就这样，小吴和
小艺两人，被带到了奉化站派出所。直
到父母心急火燎地出现在面前，小艺才
相信：爸妈竟然开车追到奉化来了。

“我以为我已经走得够远了，他们
不会来找我的。”小艺说，她是和爸爸吵

架后才跑出来的。至于小吴，是她一年
前就认识的网友。

“我们先从长春赶到杭州，杭州站
的民警调查后告诉我们，说你到了奉
化，我们才赶过来的。”面对“走失”三天
的女儿，刘先生虽然有些恼怒，但爱女
心切，也禁不住红了眼睛。

而吴先生夫妇也赶到了站里，见到
了一年没见的儿子，老泪纵横。据小吴
说，这一年来他一直在奉化打工，这次
接到小艺，他们两人原来准备到玉环去
打工的，没想到这么快就被双方父母给
找到了。

27日下午，接到女儿的刘先生夫
妇开车返回长春，小吴也和重逢的父母
返回了台州三门。

记者 马涛 通讯员 董崇楠

他们各自被父母接回了家中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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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先生（左）找到了女儿（右）。 通讯员供图

长春16岁女孩“私奔”到奉化
父母驱车2000多公里追赶

在奉化民警帮助下，父母终于找到了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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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孔玲 通讯员 郑
珊珊） 一般情况下，只要商家售卖过
期食品，消费者就可以依法维权，但宁
海的这起维权官司却打输了，这是怎么
一回事呢？

案子还要从2016年10月21日说
起。宁海人葛某想买几瓶酒送给朋友，
便去宁海某超市采购。他看中了某品
牌的礼盒装酒，就买了6盒，共花了828
元。

葛某回家之后，无意间查看了礼盒

包装上的生产日期，竟然发现时间为
2013年10月20日。此外，上面还标明
了最佳饮用期为36个月。葛某算了
算，他买酒的那天正好超过最佳饮用期
1天时间。之后，葛某便去超市服务台
投诉，要求商家给个说法。但商家却辩
称，酒不存在过期的问题，并拒绝赔偿。

商家拒绝赔偿之后，葛某认为超市
既然销售超过保质期的商品，就应该按
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承
担相应民事赔偿责任。为了维护合法

权益，葛某便把这家超市告上了宁海
法院，要求超市除了退还828元购物
款之外，还要赔偿10倍金额。

在庭审期间，商家辩称，尽管销
售的酒已经过期，但未对葛某造成任
何健康方面的伤害。商家还提出，最
佳饮用期与保质期是两个概念，性质
不能等同，遂请求法院驳回葛某的诉
讼请求。

“预包装食品必须要有生产日期和
保质期。像酒精度大于等于10%的饮

料酒，还有食醋、食用盐、固态食糖类、
味精等类的食品，由于自身的特性决定
了这些食品不易变质，按照国家有关规
定，可以免除标示保质期。”承办此案的
法官解释说，涉案酒标注的“最佳饮用
期”，并非到期不能食用的食品安全警
示期限。因此，“最佳饮用期”不能作为
判断涉案酒是否符合食品安全的标准。
而在举证环节，葛某也未能提供证据证
明涉案酒属于不安全食品范围。最终，
法院判决不予支持葛某的诉请。

市民起诉商家出售过期酒，为何输了官司？
原来“最佳饮用期”并非“保质期”


